
考试管理制度

为规范学校统一组织的各种考试，严肃考试纪律，保证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使考试工作取得预期效果，建立严格的考试管理机制和科学的考试管理办法。以此规范考试的组织主体，明确考试的范围，考试结果，探索“轻负担、高质量"之路。

一、总体要求

1.学校全面推行日常考试无分数评价采取学生学业成绩与成长记录相结合的综合评价方式，学生实行以学业考试和基础性发展目标为主要内容的综合素质评价制度。

2、学校为每个学生建应综合、动态的成长档案，全面反映学生的成长历程。

3.严格考试管理，不组织、不参加未经市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批准的各种统考、联考或其他竞赛、考级等活动。

二、考试周期管理

1.小学一二年级不得任何形式的进行书面的纸笔考试，可根据情况进行多种形式的乐考。

2.三、四、五、六年级可每学期组织一次期末考试。

3.各年级组和班级不得随意组织周考、月考、单元考试等其他各类考试。各年级组内互相监督，级部主任做好监督与管理工作。

三、考试内容管理

各年级组要严格按照课程标准制定考试内容，不得随意拔高试题难度，要切实降低学生考试压力。

1.基础性原则。根据教学内容和目标，遵循学科特点与学生心理发展规律，对应学生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学科素养，选择基础性代表性强的内容和问题进行测量与评价，准确反映教与学的过程和现状，为改进教学服务，为教育决策提供依据。

2.发展性原则。考试要树立为促进学生发展而评价的观念不但要注重学生的学业成绩，而且要发现学生多方面的潜能，了解学生发展中的需求，帮助学生认识自我，建立自信，从而促进学生原有水平上得到提高并积极主动地发展。

3.开放性原则。考试要全面考查学生的综合素质。考试形式要多样化，考试内容要多元化，要坚管理论联系实际，科学反映学生在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充分体现学生的实践活动和研究性学习的效果。

四、考试结果管理

考试结果要发挥考试的诊断发现、改进矫正、激励导向功能，使学生获得积极的生命体验，帮助学生不断认识自我，建立自信，主动发展。

1.各年级教师不得对考试结果进行排名与公布：不得将考试结果在各类家长群、学生群传播。

2.各年组不按考试结果给学生调整分班，排座位；不得按考试结果给学生“贴标签”“定级别”。 

3.考试成绩要落实等级制，低中高段根据各年段特点制定等级，不得出现唯分数论的倾向。

各年级组要认真落实考试管理制度，确保我校考试相关工作落到实处，切实降低学生考试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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